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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

未婚生下女儿，抚养费用谁担

我和前夫离婚 3 年，

他没有支付过抚养费， 我

们的儿子也已经跟了我的

姓。 现在他再婚后又生了

一个儿子。

请问律师， 等他过世

后， 我儿子是否也有财产

继承权？ 如果他立遗嘱不

把财产给我儿子的话， 我

能否追讨这些年来的抚养

费？

———葛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如果葛女士的前夫没

有遗嘱， 那么她和前夫生育

的儿子有继承父亲财产的权

利 。 如果她的前夫立了遗

嘱 ， 则应按照遗嘱进行继

承。 至于儿子的抚养费， 葛

女士可以在知道对方有支付

能力的情况下随时要求支

付。

前夫再婚生子，咨询继承问题

我和男朋友同居多

年， 并且不顾他反对生下

了女儿 。 去年我们分手

了， 他给了我 5 万元作为

分手费。

由于抚养女儿负担很

重， 我想向他要女儿的抚

养费， 但他说当时已经给

过分手费了， 这点钱够我

抚养女儿。

请问律师， 我现在还

能向他要抚养费么？

———苏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根据我国 《婚姻法》

及其他有关法律规定， 非

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

相同的法律地位， 即非婚

生子女的父母双方均负有抚

养、 教育其未成年子女的法

定义务。

因此， 孩子的父亲依法

有义务承担孩子的抚养费

用， 苏小姐作为抚养未成年

子女的一方， 完全有权以法

定代理人的身份要求孩子的

父亲支付抚养费用， 直至孩

子满 18 周岁。

资料图片

张某要将一套他父亲

的遗产房卖给我， 但房子

目前的产权人仍然是他已

经去世的父亲， 据他说他

是唯一的继承人， 因为他

的母亲早年去世， 此外没

有兄弟姐妹。

因为他说想要买这套

房子的人很多， 因此我跟

他签订了一份意向合同，

其中注明他必须保证对这

套房子享有独有的产权，

签约后我支付了 2 万元定

金给他。

现在我得知， 张某的

爷爷尚在世， 依照法律他

对这套房屋也有继承权，

因此张某无法单独决定出

售这处房子给我。

为此我找到张某要求

解约， 同时他应该双倍返

还定金给我。 可是张某不

同意， 称他的爷爷同意出

售房子给我。

但是考虑到这处房子

尚未办理继承， 购买时恐

怕有很多麻烦， 因此我决

意解约。

而且张某未告知爷爷

尚在世的情况， 我觉得自

己完全有理由要求他双倍

返还定金。

请问律师， 我要求张

某双倍返还定金是否符合

法律规定和我们的约定？

如果他坚持不肯还钱， 我

应该怎么办？

———夏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按照 《合同法》 第一

百一十五条的有关规定，

当事人可以依照 《担保

法》 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

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

债务人履行债务后，

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

回。

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

行约定的债务的， 无权要求

返还定金；

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

约定的债务的， 应当双倍返

还定金。

从夏先生所述的情况，

还不足以认定张某已经构成

违约。

建议夏先生向张某的爷

爷发书面催告函， 促其在一

定期限内作出追认或拒绝追

认的意思表示。

如果张某爷爷予以追

认 ， 那么意向合同是有效

的。

如果不予追认， 那么意

向合同是无效的， 张某构成

缔约过失， 夏先生依法可以

要求损害赔偿， 索赔范围既

包括直接损失， 也包括间接

损失。

如果张某坚持不赔， 可

以依法诉讼解决， 夏先生应

搜集好相应的证据， 尽快到

法院起诉。

购房产生纠纷， 咨询如何应对协议解除合同， 补偿如何计算

我在一家网络公司工作 10 个多

月了， 待遇是底薪加提成。 请问如果

现在公司要求和我协商解除合同， 我

是否能得到经济补偿？

如果有补偿 ， 是按照底薪来算

呢， 还是按照每个月的平均收入来算

呢 （因为每个月的提成数额差异较

大）？ ———鲁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若用人单位

先提出要解除劳动合同， 则用人单位

必须依法支付劳动者相应的经济补偿

金。

即使是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

致的情况下， 劳动者也应当得到单位支

付的经济补偿金。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七条规

定， 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

年限， 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

向劳动者支付。

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 按一年计

算； 不满六个月的， 向劳动者支付半个

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由于鲁先生在该公司工作了十个多

月， 故按一年计算， 该公司应当支付鲁

先生一个月工资作为经济补偿金。

而补偿金的计算基数是月平均收

入， 而不是每月的底薪。

女婿外遇离婚， 财产如何分割

我女儿两年前登记结婚， 之后由

男方家长出资购置了婚房， 其中有一

部分是男方贷的款， 现在已经由男方

家长还清了。

这处房子的房产证上登记了我女

儿和女婿两人的名字， 随后我们出资

数十万元购置了新房的家电以及家

具。

现在男方因为有了外遇， 因此小

夫妻在闹离婚。

请问律师， 这处房产和房子里的

财产 （包括我们购置的那些家电和家

具） 应该如何分割？ 另外， 是男方先

提出离婚还是女方提出离婚， 在财产

分割上是否会有差别？

———王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王女士女儿、 女婿住的房子是婚

后女婿父母出资购买的， 由于房产所

有权人登记的是女儿、女婿的名字，因

此该套房子是女婿父母对儿子、 儿媳的

赠予，属女儿、女婿的夫妻共同财产。 王

女士出资购买的新房家电家具， 如在购

买后赠予时未特别说明，视为对女儿、女

婿的赠予，也属女儿、女婿的夫妻共同财

产。

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提出离婚，在

财产分割上一般没有什么差别。 财产分

割的原则按《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离婚

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

议不成时， 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

情况， 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

决。 ”执行。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

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

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

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

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

因此如只是婚姻中男方出现外遇情

况， 单未达到与他人同居甚至重婚的程

度， 女方就还不具备请求损害赔偿的法

定条件。 遭到客户殴打， 能否认定工伤

袁某上班时间在工作场所遭到客

户的殴打而受伤， 打人者已经被拘留

了。

袁某认为自己应该享受工伤待

遇， 但单位不认可。

请问律师， 袁某的情况究竟能否

认定为工伤？

———胡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袁某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 且在

从事与工作有关的业务时， 遭到意外伤

害的， 依据 《工伤认定办法》 和 《工伤

保险条例》 应当认定为工伤。

现单位不认可， 袁某只要有证据证

明与用人单位之间具有合法的劳动关

系， 可在该起事故发生的一年之内， 自

行向劳动保障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的申

请， 并不需要经过单位的同意。

离婚拒付补偿， 应当如何索要

王女士和丈夫达成离婚协议， 约

定卖掉房子， 双方各得一半房款。 但

在登记离婚后， 王女士的前夫一直拖

延卖房。

请问律师， 现在王女士应该怎么

办才能尽快卖房？

———郑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王女士和前夫协议离婚， 并就财

产分割问题作出了书面约定， 现王女

士的前夫不愿意出卖该房屋， 王女士

完全可以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 要求前

夫履行该离婚协议， 也就是支付协议约

定的补偿。

从法律角度来看， 这笔钱和是否卖

房并无关系， 王女士只需起诉要求前夫

支付约定的钱款， 至于前夫是通过卖房

筹措还是通过其他途径筹措， 并不是王

女士需要关心的。

如果法院判决王女士的前夫应当支

付补偿，其前夫仍旧不支付的，王女士可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执行阶段， 王女士可以敦促前夫

卖掉房子获得相应的款项。

刘某因为生意的关系

欠我一笔钱， 由于他一直

赖着不还， 我就到法院起

诉了， 法院也判决要求他

还钱， 可他仍旧不还。

我到法院申请执行，

也提供了他的房产线索，

可是法官调查后告诉我，

房子都登记在刘某妻子名

下， 且是唯一一处房产，

他们暂时无法执行。 可是

登记在妻子名下的房产，

不是也应该是夫妻共有的

么？

请问律师， 登记在配

偶名下的房产， 法院真的

就不能执行么？

———胡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如果是夫妻一方婚前获得

的房产 ， 登记在个人名

下， 就不属于夫妻共同财

产。

即使房子是在夫妻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登记在一

方名下的， 虽然属于夫妻共

同财产， 但人民法院在执行

时必须考虑到夫妻的实际居

住问题。

就目前的司法实践来

看， 如果刘某夫妻两人只有

这一套房屋， 而产权无论是

登记在刘某或其妻子的名

下， 一般来说都难以强制执

行。

胡先生只能尽量向执行

法官提供刘某的其他财产线

索， 以确保判决得到真正的

执行。

遭遇欠债不还， 咨询执行问题

韩某在小区内行走，

被楼上掉落的一个空罐头

砸中了头， 由于当时头部

血流不止急于就医， 他没

能确定究竟是哪户窗口扔

出的空罐头。

但是小区内当时有好

几个人在场， 他们都知道

他被楼上扔下的空罐头砸

中受伤， 也知道具体的门

牌号。

现在韩某已经无法确

定究竟谁是肇事者， 他上

门一一询问， 也没有人承

认此事。

请问律师， 这种情况

下他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

益 ？ 又应该向谁索要赔

偿？ ———程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根据 《侵权责任法》，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

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

造成他人损害， 难以确定

具体侵权人的， 除能够证

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

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

人给予补偿。”

据此， 在不确定具体侵

权人的情况下， 韩某可以起

诉相应大楼的所有住户， 或

者根据物体坠落的力度和位

置， 确定大楼的某些住户最

有可能抛落空罐头， 并起诉

这些住户。

当然， 最简便的做法就

是起诉所有住户。

法院在审理该案时， 作

为被告的住户应举证证明自

己没有抛下空罐头， 否则就

要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对于这种情况， 各地有

不少相关判例可参考。

小区坠物伤人， 应该向谁索赔

租房遭遇抵押， 咨询相关问题

我长期租用一处店面房做生意，

最初签约 3 年 ， 今年初又续约了 3

年。 现在我得知， 此处房屋其实在我

今年续约前已被房东抵押， 现在由于

房东的欠款未还， 债权人已经在走法

律途径。

请问律师， 房东抵押房产， 是否

在续约前应当告知租户？ 将来如果房

屋遭到变卖或者拍卖， 是否会影响我

为期 3 年的租约？ ———胡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胡先生既然与房东签订了租赁协

议， 那么房东在对该房产进行抵押后，

应当把相关情况如实告知你。

现该房屋无论是将要变卖或者拍

卖， 无论最终产权属于谁， 胡先生都有

权依据原租赁协议继续租用该房屋， 该

房产将来的产权变动不会影响胡先生为

期 3 年的租约。

诉讼实务

单方变更待遇， 能否不予执行

我和公司在几个月前续签了劳动

合同， 但是现在公司要改变工资的考

核体系， 导致工资结构变化了， 我每

个月相应的收入也会有所变化， 而原

来合同的附则上有关于工资构成的详

细说明。

请问律师， 这是不是属于公司未

经协商， 单方面修改合同？ 如果我不

答应， 是不是还应当依照原来的合同

执行？

———许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劳动合同法》 第四条规定：“用

人单位在制定、 修改或者决定直接涉

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劳动报酬、 工作

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

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

额管理等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

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

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

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

第三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协商一致， 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

内容。 变更劳动合同， 应当采用书面形

式。 ”

从上述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一、公

司变更规章制度有严格的程序性规定；

二、 公司变更劳动合同必须要获得劳动

者同意，并且签订书面的变更协议。

从许先生碰到的情况来看， 首先，

公司改变工资考核体系如果没有按照法

定程序进行， 对该项公司制度的改变是

存在瑕疵的。 其次， 许先生与公司已经

签署的劳动合同具有法律效力。 未经双

方协商一致， 并签订书面的变更协议不

具有变更的效力。 应当继续严格地履行

原有劳动合同。 公司如果单方面变更，

属于违约行为。

许先生可依据以上理由与公司磋

商， 争取在互相谅解的基础上妥善解决

上述问题。如协商无法解决，许先生可以

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租客擅自转租， 房屋能否收回

我的房子被租房人擅自转租出

去， 他骗对方说房子是他的， 收了人

家 3 个月的租金， 现在人已经找不到

了。 他与新的租房人签有协议， 因此

租房人现在不愿意搬出， 我们找了派

出所， 民警说这是民事纠纷， 他们无

法干预。 请问律师， 我应该如何维护

自己的权利？ ———肖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根据 《合同法》 中租赁合同的有

关规定， 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 可以

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 承租人未经出

租人同意转租的， 出租人可以解除合

同。 按照肖先生所述， 承租人未经肖先

生同意擅自将房屋转租于他人， 现又收

取他人房租后不知去向， 存在明显违约

的情形， 肖先生有权向该承租人提起诉

讼， 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另外， 由于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

肖先生与次承租人之间不具合同关系，

故肖先生只能以侵权为由要求其搬出房

屋。 如果此人仍旧不同意搬出， 肖先生

可以向法院起诉以维护自己对该房屋的

合法权利。

劳动工伤

物业房产

侵权责任


